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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 

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 
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: 

贵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下发的审查反馈意见我公司已收悉，

感谢贵公司对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。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或“中环电炉”）、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主

办券商”）项目组成员以及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对贵公司提出的

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讨论与核查，并逐项落实后进行了书面说明，涉

及需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及发表意见的部分，已由各中介机构分别出

具了核查意见。涉及对《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转让说明书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”）进行修改或补充披露的部分，

已按照《关于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
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第二次反馈意见”）的要求对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

进行了修改和补充，并已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中以楷体加粗标明。 

 

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： 

仿宋（加粗） 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

仿宋（不加粗） 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的回复 

楷体（加粗） 对公开转让说明书的修改或补充披露部分 

 

 

 

现就《反馈意见》中提及的问题逐项说明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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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中介机构及公司对第一次反馈意见关于公司通过解除挂靠进

行股份还原问题的回复，对确认主体适格性分析依据缺乏合理性依

据。请公司补充说明。请主办券商进一步核查。 

【公司补充披露】 

该部分内容已在《公开转让说明书》之“第一节基本情况”之“四、

（二）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”中更新： 

2015 年 10 月 27 日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针织品公司”）出具《情况说明》：基于当时国家大力鼓励发展

三产的政策背景，经天津市静海县对外贸易公司同意，于 1998 年 10

月 15 日，针织品公司名义出资天津市中环实验电炉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中环公司”），出资额为 20 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0%。该笔出

资的实际出资人为中环公司的股东张文祥，针织品公司并未实际出资

中环公司，中环公司的实缴资本全部由股东张文祥、张文森支付。针

织品公司亦未参与中环公司的经营管理。被挂靠主体的上级主管单位

天津市静海县对外贸易公司认可了中环电炉的挂靠事实，并确认从未

出资，挂靠已解除，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形。 

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工商备案登记文件中的资产

负债表中“长期投资”、“投资收益”科目及《对外投资登记表》中

均未列示国有资产投资项目，亦未在档案中“对外投资”中记录关于

中环电炉的任何信息。在挂靠关系的存续期间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

对外贸易公司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中从未记录过对中环电炉的出资情

况，亦未将中环电炉的名义股权确认为资产。 

经核查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工商档案，《国有资产

产权登记表》《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中》中“主管单位审核意见”一

栏均有上级主管单位的审核印章，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定意见”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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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有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审核印章，上述情况表明：被挂靠主体

的上级主管单位在对其经营状况和资产情况行使监管权时，亦未将中

环电炉的名义股权认定为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的资产。 

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从未任命或向公司派出代表、

专家、领导人、职工代表、监事等任何人员，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

和收益分配。上述“挂靠”关系的形成和解除不涉及任何国有出资和

流失问题，公司历史上股权的形成及变更程序合法合规。公司股权明

确、清晰，自挂靠解除至今，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，未受到任何行

政处罚。 

挂靠关系的建立及解除过程事实清楚，权利责任明确，不存在国

有资产、集体资产出资情况，亦不存在国有资产、集体资产流失问题，

解除挂靠手续办理中均未涉及劳动关系变更，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。

该事项不涉及任何国有出资，属于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项，无需国有

资产管理机构审批说明，涉及该事项的全部主体包括实际出资人、经

办人、名义股东、名义股东的上级主管单位均对上述事实进行确认，

出具说明，并且没有任何争议。 

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签

署了《关于中环电炉股权清晰的确认和声明》，确认公司历史沿革合

法合规，历次变更均手续齐全，程序完备，不存在国有出资或其他集

体资产。目前，公司股权清晰明确，不存在代持情况，亦不存在纠纷

或潜在纠纷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暨“挂靠”当事人张文祥出具《关于中环电炉历

史沿革中“挂靠”关系解除的承诺》，确认中环电炉的历次股权变更

均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，也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。若公司因此受到

处罚或其他损失，一切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，确保公司不因历史沿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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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受到任何经济损失。 

【主办券商及律师核查】 

项目组会同律师，补充核查了中环电炉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

外贸易公司的工商档案，取得了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出

具的《情况说明》，并对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进一步访谈。了解到，

天津市中环实验电炉有限公司（中环电炉的前身）成立于上世纪九十

年代，根据当时的政策环境，名义上由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

公司、张文祥、张文森共同出资成立。事实上，针织品公司名义出资

天津市中环实验电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环公司”），出资额为 20

万元，占注册资本的 40%。该笔出资的实际出资人为中环公司的股东

张文祥，针织品公司并未实际出资中环公司，中环公司的实缴资本全

部由股东张文祥、张文森支付。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为

名义出资人，从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，天津市中环实验电

炉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的关系实为“挂靠”

关系。 

2001 年 2 月，公司进行了股权的还原，解除了“挂靠”关系，并依

法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。至此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不

再作为公司的名义股东。 

2015 年 10 月 27 日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出具了

《情况说明》，确认上述“挂靠”关系的形成及解除的事实，并明确自

己并未实际出资，从未向公司派驻任何董事、监事或管理人员，从未

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管理。 

主办券商会同律师，查阅了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工

商备案登记文件，了解到： 

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，其工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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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中《对外投资登记表》和其他关于对外投资文件均未记载投资中

环电炉的任何信息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从未将中环电

炉的名义股权确认为自己的出资或资产。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

易公司的工商档案《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表》和《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

中》中“主管单位审核意见”一栏有被挂靠主体上级主管单位天津市

静海县对外贸易公司的审核印章，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定意见”一

栏有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审核印章。可见，被挂靠主体上级主管

单位以及天津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在对其经营状况和资产情况行使监

管权时，亦未将中环电炉认定为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的

资产或其他国有资产。 

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，公司成立之初，为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便

于经营，“挂靠”在名义出资人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名

下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代持实际出资人张文祥的股

份，作为名义股东。但公司实际股东张文祥、张文森一直负责公司的

经营管理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从未参与公司的任何经

营管理，也未向公司派驻任何董事、监事或管理人员。根据天津市静

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公司的工商档案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品对外贸易

公司并未将中环电炉作为自己的投资单位。此外，天津市静海县针织

品对外贸易公司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，其上级主管单位在对其经营状

况和资产情况行使监管权时，亦未将中环电炉认定为天津市静海县针

织品对外贸易公司的出资资产或其他国有资产。 

2001 年 2 月，各方协商一致解除了“挂靠”关系，并依法履行了相

应变更登记手续。至今，公司未因“挂靠”关系而出现任何纠纷。 

“挂靠”关系的形成和解除不涉及任何国有出资，亦未造成任何

国有资产流失，公司历史上股权的形成及变更手续合法完备。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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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明确、清晰，自挂靠解除至今，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，未受到任

何行政处罚。 

综上，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，公司挂靠关系的形成及解除过程事

实清楚，权利责任明确，不涉及任何国有出资，亦未造成任何国有资

产流失，属于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项，无需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审批说

明，涉及该事项的全部主体实际出资人、经办人、名义股东均已对相

关事实进行了确认，且被挂靠主体的上级主管单位出具了确认说明，

确认主体适格。 

 

 

 

 

  



 

 
 

 
7 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系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天津中环电炉股

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赵慧琦 

 

 

项目组成员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贺韦韦（财务）     谢晓莉（法律）      刘蓓（行业） 

 

 

项目组其他人员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彭西方              张路阳       

 

 

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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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系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天津中环电炉股

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内核专员：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汪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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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系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《关于天津中环电炉股

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次反馈意见回复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张文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天津中环电炉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 


